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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集”）全资子公司西

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兴正元”）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与河

南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文化影视”）签署《租赁合同书》及与之

相关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将3,207平方米的自有商业房屋出租给河

南文化影视，租赁期为交付日后十五年，为保证主合同的顺利履行，承租人河南文化

影视要求公司为出租人西安兴正元就主合同出具承诺函，对西安兴正元履行《租赁合

同书》及与之相关补充协议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责任上限不超过800

万元整，担保期限自相应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2023年1月4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9年2月27日 

3、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骡马市1号 

4、法定代表人：常铁军 

5、注册资本：64,356.44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的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电影放映。（依法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皮革制品、钟表

眼镜、金银饰品、珠宝玉器、工艺品、文体用品、办公家具、家具、五金交电、家用



电器、照相器材、运动器材、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零部件、化工产品（除专控及

易燃易爆危险品）、建筑材料（除木材）、化妆品、洗涤用品的销售；摄影彩扩；服

装干洗；服装加工、销售；场地租赁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广告的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以上一般经营范围均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和前置许可项目) 

7、与公司关系：西安兴正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8、西安兴正元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4,429.25 215,870.27 

总负债 142,357.50 143,405.16 

其中：流动负债 114,693.93 113,600.56 

净资产 72,071.75 72,465.11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69.78 3912.61 

利润总额 411.23 -661.15 

净利润 -393.36 -890.49 

9、西安兴正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西安兴正元为被告的以前年度未披露担保的重整债权确认纠纷案尚在法院审

理中，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9月3日《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已上诉，

尚未有最终判决结果。此部分担保影响已通过公司及关联方重整消除，详见公司2022

年4月25日《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披露担保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三、担保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西安兴正元与河南文化影视签署《租赁合同书》及与之相关的补充协议，将3,207

平方米的自有商业房屋出租给河南文化影视，租赁期自交付后十五年。为保证主合同

的顺利履行，承租人河南文化影视要求公司为出租人西安兴正元就主合同出具承诺函，

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对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与河南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所签店铺

租约及与之相关的补充协议，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愿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责任上限不超过800万元整。担保期

限自相应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生

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

管理，控制相关风险，此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为公

司2021年1月30日《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公告》披露的事项中纳入重整

中尚未确认的担保债权。此部分担保影响已经消除，详见2022年4月25日公告的《关

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披露担保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除上述担保之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供销大集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业务

（含本次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分类 

担保协议情况 实际发生担保情况 

协议金额 

（万元） 

占公司2021年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比例 

担保金额 

（万元） 

占公司2021年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比例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800 0.07% 尚未发生 0.00%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8,479 0.69% 6,800 0.56%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0 0.00% 0 0.00% 

合计 9,279 0.76% 6,800 0.56% 

3、除上述担保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担保和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公告披露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持续披露担保的相关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担保承诺函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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